
会计学院专业分流实施细则（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推进学院专业（类）招生与培养改革，进一步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

不断适应学生个性发展需要，进一步提升一流本科生的培养质量，根据《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专业

（类）招生与培养改革实施方案（试行）》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专业分流管理办法（试行）》的

相关要求，特制订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学院成立专业分流工作领导小组，院长和书记担任组长，副组长为教学副院长和副

书记，成员为各系、中心主任。领导小组负责指导和监督专业分流工作的各个环节。

第三条 学院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按照学校要求，及时公布专业分流方案、工作程

序和分流结果等信息。

第二章 对象和依据

第四条 分流对象。高考录取为工商管理类（会计学院）的学生，以及大一下学期调整修读

专业后转入的学生；国际项目方向班和会计学（荆楚卓越经管人才班）、双学位等创新项目不参

与分流。分流专业选择的范围仅限于工商管理类（会计学院）中标注的相关专业，不得跨本专业

类选其他专业。

第五条 专业发展。学院根据本科专业的办学条件、社会需求和专业发展情况，结合往届招

生、就业和深造情况，动态制定每年的专业分流计划。

第六条 学生志愿。原则上，学生根据自身兴趣爱好和职业规划，结合学习成绩，填报分流

专业，每人填 2个专业志愿，形成专业志愿序列。以下两个方面的专业分流计划数单列：

1. 母语为非汉语的新疆籍、西藏籍少数民族学生，其专业分流计划数单列，按照各专业计

划比例进行分配。

2. 来自港澳台地区的学生，其专业分流计划数单列，按照各专业计划指标比例进行分配。

第七条 特别申请。学生有以下情况之一，经本人提供规定的申请材料，培养单位组织专家

面试并审核同意后可优先选择专业（方向）。

1．确有专长（须提供论文、学术成果、获奖证书等证明材料），进入该专业教育后更有利于

发挥其专长的；

2.专业分流前参军入伍、退役后复学的；

3.符合学校其他相关文件规定的。

第三章 时间和考核

第八条 时间安排。专业分流工作将在第三学期内完成。第 1-4周，学院做好专业分流的前

期工作，工作任务包括：宣传发动、接受咨询、上报专业接收计划等；第 5-6周，组织专业分流

志愿调研并公布各专业接受计划；第 7-9 周，学生选择专业（方向），学院同时受理；第 10-12
周，确定专业分流学生名单。第四学期开始专业教育。

第九条 考核内容。除特别申请外，应以学生第一学年课程加权平均成绩作为主要考核内容。



加权平均成绩以第一次考试成绩为准；缓考的，以缓考成绩计入最终成绩。

第十条 专业类分流流程。

（一）基本要求

学院根据本年度学生填报专业情况和相关专业的接受计划控制数，在规定的时间内实施一轮

专业分流程序，包含“特别申请”和“学业成绩”两个专业分流通道。其中，特别申请的指标不

超过该专业分流计划数的 3%。如果学业成绩分流通道即可满足志愿要求，则不能进入特别申请

专业分流通道。

（二）特别申请专业分流通道

1. 接受特别申请材料。剔除学业成绩专业分流通道已经满足专业志愿的申请材料后，组织

专家对剩余申请材料进行筛选，按照计划指标数的 2倍确定确定面试入围名单。

2. 组织专家面试。在申请材料的基础上，通过面试对其综合素质进行专家打分。

3. 按照“总成绩 = 学业加权平均成绩×60% + 面试成绩×40%”公示总成绩，并最终确定

优先选择专业（方向）名单。

4. 各专业剩余指标按照学业成绩进行分流。

（三）学业成绩专业分流通道

1. 学院根据学生加权平均成绩高低排序，在相关专业接受计划控制数内，按照填报的 2个
专业志愿顺序，依次确定分流专业，公示分流名单。

2. 若加权平均成绩相同，则按绩点高低排序；若加权平均成绩和绩点都相同，则根据微积

分（上、下）和大学英语（1、2）共 4门课程的加权平均成绩高低排序。

3. 若所填报的 2个志愿均无法满足，则调剂到有剩余指标的其他专业（方向）。

4. 少数民族和港澳台地区生源的学生指标单列，参照上述程序按照学业成绩进行专业分流。

（四）其他要求

学生如果受到学校处分，在处分期的，取消其正常的成绩排序，放入专业类别末尾；若有多

名学生受到学校处分，且都在处分期内的，按成绩高低排序进行专业分流。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一条 本细则由学院专业分流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解释。自 2020级本科开始实施。

会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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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学院专业分流“特别申请通道”申请表
姓 名 学 号 民 族

籍 贯 出生年月 联系电话

生源地
高考

成绩

省内

排名

大学

绩点

年级

排名

第一志愿 会计学 会计学（CPA） 财务管理（勾选一个志愿专业）

所符合的特别申请条件

（1．专长证明（简要文字描述，并提供论文、学术成果、获奖证书等材料作为申请表附

件；2．专业分流前参军入伍、退役后复学的经历，需提供附件证明材料。表格完成后，

括号里面的提示文字请删除。）

个人陈述

（从对专业的个人理解、专业兴趣，以及个人特质与专业的匹配等方面阐述选择该专业

的理由，1000字以内。表格完成后，括号里面的提示文字请删除。）



手写签名： 日期：

专家推荐意见

（副教授以上的会计、审计、财务领域的专家推荐意见，包括推荐人与学生的关系、对

学生特质的评价等，500字以内。表格完成后，括号里面的提示文字请删除。）

专家签名： 日期： 联系电话：

专家姓名： 工作单位： 职称： 专业领域：


